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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4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46 分(中

午 12 時 13 分休息，下午 3 時 7 分繼續開會)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長康裕成等 64 人（如簽到簿） 

請  假： 議員湯詠瑜等 1 人 

列  席：市政府－法制局局長王世芳等（如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黃錦平、法規委員會專門委員劉義興、

法規研究室主任朱信吉、議事組主任曾癸開 

請 假：市政府－地政局局長陳冠福(由副局長吳宗明代理) 

主  席：康議長裕成 

紀  錄：巫孟庭、曾敏惠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4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43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

可確定。 

乙、 討論事項 

二讀會 

一、審議議員提案 

類別：民政   編號：69   提案人：黃捷 

案由：建請高雄市議會成立性別平等委員會。 

發言議員： 

黃議員捷 

決議：同意成立性別平等委員會。 

二、審議市政府法規提案 

類別：法規   編號：3   主辦單位：經濟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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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請審議修正「高雄市攤販臨時集中場管理自治

條例部分條文」草案。 

發言議員： 

江議員瑞鴻 

說明人員： 

法規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黃議員柏霖 

決議：擱置。 

三、議長交議市政府法規提案 

類別：法規   編號：1   主辦單位：環境保護局 

案由：請審議制定「高雄市淨零城市發展自治條例」

草案。 

發言議員： 

邱議員俊憲 

陳議員麗娜 

郭議員建盟 

黃議員捷 

黃議員文益 

李議員雅慧 

說明人員：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法規委員會第一召集人黃議員柏霖 

林議員智鴻 

財政局陳局長勇勝 

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尚在審議中） 

四、議員法規提案 

類別：法規   編號：2  提案人：林智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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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建請修正「高雄市攤販臨時集中場管理自治條

例部分條文」草案。 

決議：擱置。 

類別：法規   編號：3  提案人：林智鴻 

案由：建請制定「高雄市淨零城市發展自治條例」草

案。 

（尚在審議中） 

二、三讀會 

審議市政府法規提案 

類別：法規   編號：1   主辦單位：財政局 

案由：請審議制定「高雄市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

徵收自治條例」草案。 

發言議員： 

郭議員建盟 

李議員雅靜 

朱議員信強 

說明人員： 

財政局陳局長勇勝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法規   編號：2   主辦單位：財政局 

案由：請審議修正「高雄市社會住宅與公益出租人地

價稅及房屋稅優惠自治條例」草案。 

發言議員： 

郭議員建盟 

陳議員麗娜 

說明人員： 

財政局陳局長勇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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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吳局長文彥 

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決議：照案通過。 

類別：法規   編號：4   主辦單位：經濟發展局 

案由：請審議修正「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自治條例第

三條、第四條及第十三條」草案。 

發言議員： 

郭議員建盟 

陳議員麗娜 

說明人員： 

法制局王局長世芳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決議：修正通過。 

類別：法規   編號：5   主辦單位：工務局 

案由：請審議修正「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六十

六條」草案。 

決議：照案通過。 

丁、抽出動議 

一、邱議員俊憲於上午 10 時 50 分提：擬將議長交議市政府

提案，工務類第 1 號案「請審議有關市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辦理『111-116 年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市

區道路）』分項計畫配合編列總經費 8,892 萬元（用地費

5,610 萬元、工程費 3,282 萬元；中央補助款 2,592 萬 8

仟元、地方配合款6,299萬2仟元；工程費中央補助79%、

地方自籌 21%），地方配合款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抽出繼

續審議；經在場議員附議後，無異議通過，於明日議程

繼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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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議員忠德於下午 3時 09 分提：擬將市政府提案，財經

類第 3號案，「請審議 111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第二預備金

動支數額表」第 16 頁，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一般行政 －行政管理-辦理原住民故事館開館活動所需

經費 100 萬元抽出於明日議程繼續審議；經在場議員附

議後，無異議通過。 

戊、決定事項 

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上午 11 時 7 分提：上午議程開始審議法

規類提案，依慣例於各個法案二讀後接續進行三讀，請同

意案。 

（無異議通過） 

己、其他事項 

曾副議長俊傑於中午 12 時 13 分提額數問題，主席康議長

裕成裁示進行清點人數，經清點現場議員人數為 10 人，不

足法定開會額數，主席康議長裕成宣布下午 3 時繼續開

會。 

庚、散會：下午 5 時 5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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